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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國際暨大陸期刊評比之研究」成果報告

黃寬重　國家圖書館館長　　　　　　　　

胡雲薇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李貞德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　　

呂妙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壹、前言

歷史期刊評比工作在台灣已行之有年。民國 86 年，杜正勝、柳立言與陳國棟等教

授受國科會委託，進行第一次「國內歷史學學術期刊排序」，次年完成報告。民國 91

年杜正勝、陳國棟與林麗月等教授再度受國科會之託，從事第二次排序，並於隔年完

成報告。兩次期刊評比之目的，皆在於為國內史學期刊建立基本規範，並促進學術發

展，其結果頗受學界重視。大體而言，國內史學期刊經過這兩次評比後，刊物之基本

條件，從編排形式到審稿流程皆大為改善，有助於提升國內歷史期刊的品質。其評比

結果不僅供國科會、學術單位審查升等、續聘之參考，也建立史學領域與其他學科交

流之平台。故此一評比計畫，是歷史學界重要且需持續進行的基礎工作。

民國 94 年國科會鑑於兩岸學術交流之頻繁，且投稿中國大陸歷史期刊學者增多，

為求進一步了解，特委託黃寬重為計畫主持人，李貞德、呂妙芬為共同主持人，執行

「歷史學國際暨大陸期刊評比之研究」計畫。此次調查主要承襲國內兩次歷史學期刊

排序之方法，如專家與出版單位之問卷設計，內容也多沿襲既有之準則，再依中國國

情略予簡化，並邀請曾參與期刊評比的學者，擔任顧問委員，以借重其舊有執行經驗，

使本計畫能與前兩次歷史學期刊排序接軌，並開啟國際歷史期刊評比之先聲。

這是台灣第一次對中國大陸歷史期刊進行調查評比。由於兩岸政治與學術環境的

差異，難以在有限時間內，確實了解其期刊出版與內部運作，也無法採用過去對國內

出版單位直接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為彌補此缺陷，本計畫特委請北京大學歷史系牛

大勇主任等人協助，由我方提供國內前兩次歷史期刊的評鑑報告及格式給中國大陸學

者參考，請他們與中國出版單位聯繫，調查其內部運作，以期符合國內對歷史期刊評

比的標準。其調查所得，經我方之顧問委員會討論確認，同時，對國內歷史學界師生

進行調查，期望透過雙重評比的作業方式，建立兩岸學界對中國期刊學術品質之共識，

希望有助於國際漢學界了解華文學術期刊的水準。

貳、工作歷程

本計畫在台灣與中國分別組織顧問諮詢委員會，中國大陸成員包括牛大勇、羅志

田、榮新江、鄧小南、王子今、葛兆光、陳春聲、錢乘旦與徐思彥等九人，於當地召

開三次諮詢會。國內部分則邀請陳弱水、陳國棟、劉淑芬、劉增貴、梁其姿、顏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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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發、賴惠敏、梁庚堯、楊肅獻、林麗月、黃敏枝、蔣義斌、彭明輝、徐泓、劉靜

貞等十六位資深教授為專家顧問。另邀請對中國學術期刊了解甚深的美國學者陸揚加

入，在每個步驟給予意見，並來台參與第三次顧問會議。

一、進行程序

計畫主持人黃寬重於民國 94 年 12 月接受國科會委託，並與共同主持人李貞德、

呂妙芬先行聚會，初步規劃計畫之進行方式。12 月 12 日黃寬重訪問北京大學與相關

學者座談，說明計畫緣起、目標與作業程序，並邀請牛大勇等九位教授，組成中國大

陸顧問委員會，協助期刊評比之調查工作。返台後，主持人偕共同主持人邀集台灣學

界各領域之專家包括：陳弱水、陳國棟、劉淑芬、劉增貴、梁其姿、顏娟英、陳永發、

賴惠敏、梁庚堯、楊肅獻、林麗月、黃敏枝、蔣義斌、彭明輝、徐泓、劉靜貞等，共

計十六人，組成台灣專家顧問委員會。

根據中國大陸顧問委員會蒐集現行中國 1013 種歷史期刊，於民國 95 年 1 月 24 日

召開第一次台灣專家顧問會議。會中介紹本次評比計畫內容、目標、方式與程序，也

對納入調查的期刊種類、範圍進行討論、勾選。其挑選結果，在與中國大陸顧問委員

反覆協商之後，礙於國情與專家自我考量之分歧，最後確定兩岸問卷調查之期刊種類

不強求一致。國內部分則接受顧問專家與美國學者陸揚的推薦，確認本次調查刊物共

計 153 種。

在確定本次期刊評比調查範圍之後，於民國 95 年 3 月 16 日召開第二次顧問委員

會議。針對中國大陸顧問委員會所提出的專家問卷、刊物問卷初稿，以及台灣專家問

卷初稿，進行討論，並決議台灣的調查問卷，由原規劃一百份問卷增至三百份，以期

更廣泛了解研究者使用中國歷史期刊的狀況。本次調查期刊雖已濃縮至 153 種，但數

目仍舊龐大，因此問卷設計以簡單明瞭、容易填寫為原則。台灣問卷簡化為「您最常

閱讀的期刊」、「您最願投稿的期刊」、「如果可能，您最願幫助審稿的刊物」、「您最願

向學生們推薦的刊物」、「綜合上述問題，請勾選您心目中最優良的期刊」五道勾選題，

勾選數以 20 種期刊為上限。為了進一步了解受訪者勾選心目中最優良期刊的標準，於

題後增列「容易取得」、「與個人研究相關」、「了解學術發展方向」、「刊物本身已有一

定學術名譽」、「出版單位有一定學術名譽」、「作者多有一定水準」、「論文多有一定水

準」、「有書評或研究討論」、「其他」九種原因，協助受訪者釐清勾選標準。問卷最後

另闢兩道問答題，分別為一、您認為刊出論文若收入大陸南京大學（CSSCI）或北京

大學社會科學排序，是否能反映期刊的水準？二、您個人是否贊成期刊排序？以了解

受訪者對期刊評比的認識與看法。

二、 問卷寄發與回收

本次評比在國內共發出三百份專家問卷，發送對象包含學術研究單位、各大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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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及部分博士生。寄發前先蒐集台灣研究機構、各主要大學院校教授名錄，初步估計

近五百人。其次從中挑選出研究員、專任教授二百七十名寄發問卷；其餘三十份問卷

則為博士研究生。

總計此次台灣專家問卷共回收 166 份。依照過去問卷回收經驗而言，本次回收率

為 55.3﹪，結果尚稱滿意。除歸功於工作人員積極聯繫外，也反映研究者對此次評比

的關心，配合度較高。催收回函過程中，最常遇到的回應多為：

1. 不太熟悉中國大陸歷史期刊，故難以填卷、勾選。

2. 問卷繁複，期刊數與題目過多，難以填寫。

3. 完全不看中國大陸歷史期刊。

4. 肯定期刊排序的重要性，但事務繁忙撥不出時間填寫。

5. 反對期刊排比作業。

總結來說，大部分學者對於本次評比計畫都給予正面肯定，但囿於時間無法配合。

另外，問卷本身過於繁瑣，除要對 153 種期刊有所認識外，還得於各問題中反覆考量、

勾選，覺得過於耗費精神。

三、回收問卷統計

本次問卷回收共計 166 份，包含專家學者 142 份、博士研究生 24 份。過半數學者

覺得期刊評比多少能反映期刊水準，也贊成對期刊進行排序。但也有不少學者對於期

刊排序的正當性有所質疑，原因約可分為：

1. 中國大陸人文學科研究論文的水準參差不齊，難以一概而論，有時品質較差的期刊

也會出現好文章。

2. 專業性期刊不適合與綜合性期刊以同一標準評比。

3. 排序的過程中，領域上的差異宜考慮如何處理。

4. 人文學術刊物的特性相差較大，絕對的序列未必能體現其質量的高下。建議以列出

不同層次作區分即可。

5. 排序標準應符合各學門狀況，且最好作適當分類。不同領域，不宜用同一標準衡量。

6. 訂定期刊排序並無法評定個別論文的水準，歐美學界亦無排序作法，人文學與自然

科學畢竟不同，不宜陷入窠臼。

7. 擔心期刊排序的結果會被學界過度簡單地運用，反而帶來負面效果，並影響文章實

質審查制度的落實。

以上七個理由不斷出現於 166 份回卷資料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並非全盤反對期

刊排序。部分學者雖然對期刊評比的執行方式、公正程度有疑義，但仍贊成對現有期

刊進行排序，只是希望能夠更細膩分類，不宜用同一標準評量各學門。也有建議基於

中國期刊數目龐大，不宜用機械式排序，以分級取代名次是更好的方式。這些想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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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委員會的意見不謀而合，充份反映本學門的共同看法，也是本次評比的收穫之一。

參、排序結果

本次評比計畫由於中國方面對出版社問卷的回收情況不佳，故難以對內部細節進

行評分，加以歷史類期刊種類過多，不宜僅賴學者問卷即排定名次，故經台灣顧問委

員會決議，本案採取等級方式進行最後評比。其排序根據台灣 166 份回收問卷之最優

良期刊，以及中國大陸顧問委員會票決之最終排序結果，各取其前二十名，依其排名

遞減給分，如第一名 20 分、第二名 19 分等依次遞推。

台灣顧問專家根據加總結果，發現前十名乃兩岸學者之共識，故經顧問委員會審

議後，將其列為第一級期刊，亦即兩岸學者心目中最優良期刊。十名以後的期刊通列

為第二級期刊，為品質良好的中國歷史學期刊。此外，顧問委員會議並決議，對第二

級期刊稍作刪補，如刪除品質較次之《清華大學學報》，加列學術標準較佳的《魏晉南

北朝隋唐資料》、《宋史研究論叢》、《明史研究》、《明清論叢》、《清史論叢》、《民國檔

案》共六種期刊，以為彌補各斷代重要期刊之缺漏。

另外，鑑於中國歷史期刊種類甚多，但國內過去從未對其進行評比，本計畫規劃

時，為期有較全面的了解，納入調查期刊數繁多，原擬比照台灣前兩次以發行問卷的

方式，實際調查研究者對於大陸期刊的了解情況。但經前兩次顧問委員會議討論，以

及參閱國內歷史期刊評比的結果，深感此種調查方式有可能陷入期刊普遍使用率而非

學術品質了解之窠臼。為彌補此一缺失，主持人在最後一次顧問會議中與顧問們反覆

分析討論，最後確定對期刊品質甚佳，卻因少人勾選，而無法進入前二級的專史類期

刊，以另欄編列之方式呈現，供學界參考。

所謂專史類期刊，乃指領域較獨立、專門，或以材料、或以專門領域為主的期刊，

非一般歷史學的綜合類期刊。經由顧問會議確認，納入優良期刊的專史類期刊分別為

《歷史地理》、《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徽學》、《文獻》、《簡帛研究》、《敦煌研究》、

《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國農史》、《城市史研究》、《史學史研究》、《史學理論與史學

史學刊》、《藝術史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中華醫史雜誌》、《故宮博物院院刊》、

《鹽業史研究》，共十六種。這十六種刊物並不實際排序，而是根據與會顧問們推薦、

商議，並徵詢相關專家意見所得，或有遺漏，還待未來進一步增補。

根據上述之種種考量，本次中國大陸歷史學期刊評比之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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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期　刊　名　稱 主　辦　單　位 附　　註

一 《歷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

以上為第一

級 期 刊， 共

10 種

一 《中國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一 《考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一 《近代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

一 《文物》 文物出版社

一 《中華文史論叢》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 《文史》 中華書局

一 《中國經濟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一 《考古學報》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一 《唐研究》 北京大學

二 《中國社會科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

以上第二級

期刊，共 23
種

二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二
《北京大學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

北京大學

二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

二 《世界歷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

二 《北大史學》 北京大學歷史系

二 《清史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二 《史學理論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所、歷

史所、近代史所

二 《史學月刊》 河南省歷史學會、河南大學

二 《考古與文物》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

二 《燕京學報》 北京大學燕京研究院

二 《國學研究》
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中國傳統文

化研究中心

二 《文史哲》 山東大學

二 《史林》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二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

究中心

二 《復旦學報  社會科學版》 復旦大學

二 《當代中國史研究》
當代中國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史學會

二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武漢大學歷史系魏晉南北朝隋唐

史研究室編

二 《宋史研究論叢》 河北大學出版社

二 《明史研究》 明史研究編輯部

二 《清史論叢》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

研究室

二 《明清論叢》 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

二 《民國檔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專史類期刊並無排序，僅依筆畫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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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綜合分析

觀察國內專家學者問卷回收與中國大陸顧問委員會之最終排序結果，顯示兩岸

歷史學界對於中國刊物之認識有部分共識，但尚有落差。中國學者認為優良的期刊，

如《中國社會科學》、《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史學月刊》、《國學研究》、《史

林》、《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八種期刊，在台灣回收之 166 份問卷

中並非前二十名。至於台灣學者勾選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中國社

會經濟史研究》、《考古與文物》、《燕京學報》、《文史哲》、《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

學版》、《復旦學報  社會科學版》七種刊物，也未進入中國大陸顧問委員會最終排序之

前二十名。之所以如此，或可歸諸兩岸學者的認知差異。例如中國學者認為期刊主辦

單位的歷史相當重要，新興歷史期刊或許在形式、內容表現優異，但資歷尚淺，品質

尚待觀察，不宜以此推翻過去評價甚高的老字號期刊。台灣學者則較無歷史情懷，多

取向價值性高或近期表現優異的期刊。

級別 期　刊　名　稱 主　辦　單　位 附　　註

專史類 《文獻》 國家圖書館

專史類，共

16 種

專史類 《中國農史》
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中國農業科

學、南京農業大學

專史類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

專史類 《中華醫史雜誌》 中華醫學會

專史類 《史學史研究》 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

專史類 《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
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

研究中心

專史類 《自然科學史研究》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

專史類 《城市史研究》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天
津市城市科學研究會

專史類 《故宮博物院院刊》 故宮博物院

專史類 《敦煌吐魯番研究》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香港中華

文化促進中心、香港大學饒宗頤

學術館、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專史類 《敦煌研究》 敦煌研究院

專史類 《歷史地理》
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

會

專史類 《徽學》 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

專史類 《簡帛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專史類 《藝術史研究》 中山大學藝術學研究中心

專史類 《鹽業史研究》
鹽業史研究雜誌社、自貢市鹽業

歷史博物館



人
文
與
社
會
科
學
簡
訊

92

其次，台灣由於問卷發行量大，雖回收率相對較高，但部分受訪者或對於中國大

陸期刊不熟稔，或因研究領域多與日本、歐美學界相繫，相對不注意中國學界發展。

反應在回收問卷方面，多只勾選零散幾本較著名期刊，甚至僅回覆問答題部分。這種

情況又以近代史、台灣史、西洋史研究學者居多。因此台灣方面的回收率雖高，但由

於學者依其領域特殊性填卷，卻反而拉低部份排名較前面期刊百分比，故相對於中國

專家問卷得分比例較低。這種情況或許顯示出台灣歷史學界在多元化、國際化的環境

下，研究者重視更廣泛的學術資訊與最新研究，相對的對於中國期刊認知尚有待加強。

第三，兩岸學者對優良期刊的挑選亦有些許出入，例如在中國大陸學界認為品質

頗佳的《中國社會科學》、《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國學

研究》、《抗日戰爭研究》、《美國研究》，台灣則少人勾選。而台灣頻頻出現的《中國社

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清史研究》、《燕京學報》，中國

大陸卻不常出現。若從得票比重來看，兩岸也有部分差距。例如對最優良期刊的挑選，

在一百六十六份問卷當中，被台灣列為第一名有八十四票，佔一半以上，列為第二十

名的卻只有二十五票，兩者票數懸殊頗大，由此反映佔有比例實較排名次序更能清楚

說明學者對期刊重要性的認定。

第四，從台灣與中國問卷回收的結果看來，兩岸對於中國歷史期刊的認識仍有落

差；此不僅表現在學者認知上，也實際反映在中國歷史期刊發行情況。台灣歷史期刊

經過兩次國內評比之後，不論在形式條件與實質條件上多獲改善，更符合學術期刊的

基本規範。在期刊編輯的形式方面，包括中英文期刊名、作者、篇目、摘要等基本要

求都成為學界共識；對於較實質的要求，如編輯委員會、組成運作、論文審查制度也

趨於嚴謹。學術刊物的實質條件已達一定水準，由學界組成的編委會是期刊核心部分，

其運作方式較為公正，審稿相對公平，故在調查評比的要求上可更加深入、細膩，強

調學術意義。

反之，中國由於地廣刊物多，尚未建立起學術共識。對當地而言，期刊是獨立的

行政機構，編輯乃獨立作業，握有刊登與否之權力，學者影響力小，除少數期刊意識

到評比的重要性願意配合外，大多數未必重視學界的看法，配合度不高。同時相關的

數據闕如，制度亦待建立，因此本次刊物調查時回收率低。此外，政治、金錢等種種

因素介入，不僅影響學術品質，也使得中國歷史期刊的運作，較之台灣更為複雜。本

次期刊評比工作，因遭遇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不得不彈性調整原始概念、工作步調

及運作方法，雖於問卷上儘量承襲國內過去期刊評比之要求，但實際操作上，不得不

與中國現況取得平衡，於調查內容方面做必要的簡化。

在本計畫執行過程中，多數中國大陸的顧問皆認為，就其國情言，要求刊物之形

式條件已頗難達成，遑論實質條件，如此一來，對刊物的評分工作便顯得不具實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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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故最後放棄對刊物進行給分。即便是專家問卷的調查，也由於先前各單位已多次

進行類似之調查，問卷繁瑣，受訪者意願不高，以致回收效果不佳。最後呈現出來的

結果，多仰賴九位顧問所組之委員會，由他們根據綜合得分前三十一名刊物，重新表

決排序。由此可見，以目前的條件來看，要對中國學術期刊進行如台灣學術期刊一般

完整的調查及評比，並不容易，專家意見實較刊物調查來得重要。

總的來說，兩岸誠然對期刊的認知仍有差異，但從最終排序結果看來，部分期

刊仍是兩岸歷史學界公認品質優良、具公信力者。其中又以排序前十名的第一級期刊

最具代表性，它們分別為《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考古》、《近代史研究》、《文

物》、《中華文史論叢》、《文史》、《中國經濟史研究》、《考古學報》、《唐研究》。足見就

期刊內容品質而言，兩岸對於中國大陸歷史學期刊之發展也漸有一些共通想法，期盼

未來此一共識將更為普遍。

伍、結語

台灣歷史學界已有前兩次國內期刊評比的經驗，加上本次對中國大陸期刊的調查，

對華文歷史期刊在評定標準與認知基礎上，已有較為全面的認識，也開拓與其他學科

對話的可能性。故本計畫之結果，不單能提供國科會、大專院校、各研究單位於新聘、

續聘、升等等參考依據，也能增進學界對於中國歷史刊物的認識，並協助各領域之學

者與學生，乃至一般民眾，對數以千計的中國歷史期刊的學術表現有所了解，不再無

所依據。就影響面而言，本計畫與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牛大勇教授等人合作，我方提

供過去國內歷史評比之成果報告、問卷設計，與之分享經驗，相信對於中國歷史刊物

之水準提升有推波助瀾之效。也希望有助於導正中國學術期刊若干不良風氣。事實上，

在本計劃結案報告尚未提交之前，中國大陸已於九月初在網路上提前發表其最終排序

結果，足見中國史學界對此次歷史期刊評比之重視與期待。

本計畫所推薦的十種第一級中國大陸期刊，二十三種第二級期刊，與十六種專史

類期刊，較之過往中國大陸所進行之歷史期刊評比，更切合學界的要求。中國實施新

聞管控，學術期刊需有新聞總局的期刊批號，才能發行，此一政策實有礙於學術之發

展，為了突破政策限制，許多學術機構改採「以書代刊」方式發行刊物，雖有助提升

學術品質，但仍不得列為中國歷史期刊評比的對象。本次計畫執行時即以學術為考量

標準，不囿於是否為期刊的規定，納入定期發行以書代刊的學術刊物，其中表現優良

的如《中華文史論叢》、《文史》、《唐研究》、《北大史學》、《國學研究》、《燕京學報》

等等，都列入本計畫最後推薦之名單。

台灣歷史學界對期刊評比之進行也逐漸有了反省。目前期刊評比尚未脫離格式

化給分，且分為形式條件、實質條件來調查。然如此機械化的期刊評比，對於人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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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是否適用？在經過三次期刊排序之後，這個問題逐漸浮現且值得我們深思。近來國

內歷史學界對期刊評比質疑聲浪不斷，究其因在於以理工學門之 SCI 評比為範本，

過於機械化的評分，並不適用於人文學科。有了這幾次評比的經驗，史學界更該建立

一個以人文為中心的評比標準；形式條件只是期刊的共同標準，而非優劣之別，更應

重視的是刊物的實質內涵，與學術品質。在經過二次以形式條件為評比標準的啟蒙階

段之後，應逐步調整形式條件、實質條件的比重，例如將人文學科之評比以評論文章

（review article）的方式呈現，而非單憑量化或分數決定一切。

本次計畫進行過程中，不僅與會顧問給予相當多建議，甚至學者填寫問卷時也給

予許多回饋，有助於我們重新省思「歷史期刊評比」工作。在我們企圖為歷史學門期

刊訂定評判標準的同時，也需考量各種期刊的特殊性，例如專業型期刊並不適合與綜

合性期刊放在同一水平上比較。本次評比雖重視專史的學術表現，但仍有改進的空間。

其次，面對浩瀚的史學研究，領域的區劃也將影響其序列，故設計問卷時更應多方思

考，例如劃分領域區塊，避免其調查所得變成期刊普遍使用率，而非期刊品質的調查。

其三，則是要避免排序結果，被過度簡單解讀與使用。期刊排序僅是提供學界作參考

基礎，各領域應有更詳細的標準評量，不宜將其結果刻板應用於審查、考核當中。其

四，期刊評比主要以刊物本身為對象，無法照顧到學者的自主性，如個人喜好等外緣

因素。其五，人文學術刊物的差異性大，不宜採絕對標準的排序，宜改建立不同層次

的區分標準。

最後，歷史期刊評比也應該定期舉行，由具公信力之單位定期檢討，讓期刊水準

的升降得以更新。更值得重視的是，在評比期刊的同時，人文學界也應重估書籍的學

術地位，畢竟期刊的單篇論文，難以管窺完整的知識體系，且有迎合市場、核心期刊

風格之弊。未來若建立起合理的評介制度，書籍所佔份量應重於期刊。總之，歷史學

門評比應以建立適合人文學科的評比標準為本，在目前評比的基礎上，真正反映學術

品質，才能使評比結果獲得更普遍的認同，發揮更大功效。


